
关于进一步推动经济运行回升向好的

若干政策措施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ꎬ认

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ꎬ以及全国、全

省两会精神ꎬ聚焦扩大有效需求、激发市场活力、促进产业升级ꎬ进

一步推动经济运行回升向好ꎬ制定如下政策措施ꎮ

一、加快消费恢复提振

(一)实施消费信贷财政贴息ꎮ 对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５ 年

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银行机构向省内居民发放 １ 年期及以上ꎬ且贷款用

途为汽车购置、电子产品、住房装修、家电家具耐用品 ４ 类商品线

下消费贷款ꎬ财政部门按照年利率 １ ５％ 、单笔不超过 ３０００ 元给予

居民 １ 年期一次性贴息ꎬ居民在全省范围最高可享受 ２ 笔贷款贴

息支持ꎮ 所需资金由省与市县按 ８２ 比例负担ꎮ 〔责任单位:财

政厅、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ꎬ各市(州)人民政府〕

(二)发放“蜀里安逸美好生活”消费券ꎮ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 日

至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结合重要节假日和重点消费促进活动ꎬ

同步发放线上和线下餐饮、零售、川酒川茶等专项消费券ꎬ充分挖

掘消费潜力ꎬ推动四川特色产业发展ꎮ 所需资金由省级财政负担ꎮ

(责任单位:商务厅、财政厅)

(三)实施首发经济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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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０ 日期间ꎬ在川开设亚洲及以上级别首店的经营主体ꎬ省级财政

给予最高 ３００ 万元激励ꎻ开设中国首店的经营主体ꎬ给予最高 １００

万元激励ꎻ开设西南首店的经营主体ꎬ给予最高 ５０ 万元激励ꎮ (责

任单位:商务厅、财政厅)

(四)实施消费新场景运营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５

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举办线上线下促销活动ꎬ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

增长 ５％ 以上、且 ２０２４ 年营业收入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ꎬ符合条件的“蜀

里安逸”消费新场景运营主体ꎬ省级财政按其促销活动实际投入的

５０％ 给予补助ꎬ单户最高 １００ 万元ꎮ (责任单位:商务厅、财政厅)

(五)实施演艺赛事活动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５ 年

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ꎬ引进在川举办大型演唱会、音乐节等大型营业性

演出活动的主办单位ꎬ省级财政根据累计售票总人数、售票收入及

经济贡献ꎬ给予最高 ５００ 万元激励ꎻ引进高品质剧场演出的主办单

位ꎬ省级财政根据累计观演观众人次及经济贡献ꎬ给予最高 ９０ 万

元激励ꎻ引进全国性演艺赛事交易活动的主办单位ꎬ省级财政根据

参展企业和签约情况ꎬ给予最高 ３００ 万元激励ꎻ引进国际重大体育

赛事活动的主办单位ꎬ省级财政根据赛事级别ꎬ给予最高 ６００ 万元

激励ꎮ (责任单位:文化和旅游厅、省体育局、财政厅)

(六)实施重大文旅消费促进活动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 日

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ꎬ引进在川举办国际性、全国性重大文旅

消费促进活动的承办方ꎬ省级财政分别给予 ５００ 万元、３００ 万元一

次性奖补ꎮ (责任单位:文化和旅游厅、财政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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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实施二手车销售奖励ꎮ 对符合条件的二手车经销企业ꎬ

按其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二手车销售额的

０ ５％ 给予奖励ꎬ单户企业最高 ５００ 万元ꎮ 所需资金由省与市县按

８２ 比例负担ꎮ 〔责任单位:商务厅、财政厅ꎬ各市(州)人民政府〕

二、帮助企业降本减负

(八)实施企业招工成本补贴ꎮ 对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５ 年

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签订劳动合同招用新成长劳动力并按规定参加职

工社会保险(新成长劳动力应为首次参保)的企业ꎬ按每人 １０００ 元

给予招工成本补贴ꎮ 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社会服务机构、律师事务

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ꎮ 补贴

实行“免申即享”发放方式ꎬ由各地根据参保系统信息直接向企业

发放ꎮ 所需资金由省与市县按 ８２ 比例负担ꎮ 〔责任单位: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ꎬ各市(州)人民政府〕

(九)实施小微企业集中担保增信ꎮ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５

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ꎬ通过集中担保增信方式ꎬ与银行机构实行“总

对总”合作ꎬ实施“小微融担贷”ꎬ将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

“推荐清单”内的经营主体新增纳入担保支持范围ꎬ担保费率按不

高于 １％ 予以支持ꎬ进一步降费让利ꎮ (责任单位:省担保集团、省

发展改革委、四川金融监管局、财政厅)

(十)加力实施创业担保贷款贴息ꎮ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５

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ꎬ创业担保贷款个人申请额度由 ３０ 万元提高至

５０ 万元、小微企业申请额度由 ４００ 万元提高至 ６００ 万元ꎬ并按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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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规定贴息ꎬ提标部分贴息所需资金由省与市县按 ９１ 比例负

担ꎮ 〔责任单位: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、人民银行四川省分

行ꎬ各市(州)人民政府〕

(十一)加力实施科技创新专项担保激励ꎮ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 日至

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在满足支小支农担保业务占比要求的前提

下ꎬ将全省科技创新专项担保支持企业库中的中型企业ꎬ纳入省级

财政融资担保保费补贴支持范围ꎬ支持更多科技创新类企业发展ꎮ

(责任单位:财政厅、科技厅、经济和信息化厅、省委金融办)

(十二)实施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补贴ꎮ 对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

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ꎬ通过省级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信用保险

统保平台投保的企业ꎬ省级财政给予保费补贴ꎮ 其中:对上年度出

口额 ５００ 万美元以下、且保险费率不超过 ０ ０８％ 的企业ꎬ给予全额

补贴ꎻ对上年度出口额 ５００ 万—６０００ 万美元的企业ꎬ按 ５０％ 给予补

贴ꎬ单户企业最高 １００ 万元ꎮ (责任单位:商务厅、财政厅)

三、推进企业快速成长

(十三)实施重点工业项目竣工投产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

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新建成投产且新增生产规模 ２０００ 万

元以上的省级重点工业项目ꎬ省级财政按核定项目设备(含软件)

投资的 ５％ 给予激励ꎬ单个项目最高 １０００ 万元ꎮ (责任单位:经济

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)

(十四)实施企业拓展市场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５

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ꎬ参加境外线下展会的企业ꎬ按不超过实际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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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的 ８０％ 给予激励ꎬ单场展会最高 １０ 万元ꎻ参加境内线下展会

的企业ꎬ按不超过实际展位费用的 ７０％ 给予激励ꎬ单场展会最高 ３

万元ꎻ建立国际营销服务平台和网点的企业ꎬ按建设总费用的 ３０％

给予激励ꎬ每个项目最高 ２０ 万元、每家企业最高 ５０ 万元ꎮ (责任

单位:商务厅、财政厅)

(十五)实施工业企业供需对接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 日至

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ꎬ纳入市场年度开拓计划清单的活动ꎬ省级

财政按照活动规模、对接成效给予服务供给机构每场最高 ３０ 万元

激励ꎮ (责任单位:经济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)

(十六)实施建筑业企业生产规模增长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

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生产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％—

２０％ 、２０％ 以上ꎬ且 ２０２４ 年生产规模 １００ 亿元以上的建筑业企业ꎬ

省级财政分别给予 ５００ 万元、１０００ 万元激励ꎻ生产规模比上年同期

增长 １５％—２５％ 、２５％ 以上ꎬ且 ２０２４ 年生产规模 ２０ 亿元至 １００ 亿

元的建筑业企业ꎬ省级财政分别给予 ５０ 万元、１００ 万元激励ꎮ (责

任单位:住房城乡建设厅、财政厅)

(十七)实施汽车企业转型升级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 日至

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产量 ２００００ 辆以上、

重型商用车产量 ５０００ 辆以上的燃油汽车生产企业ꎬ在 ２０２３－２０２４

年同期平均销售量基础上ꎬ省级财政对增量部分给予激励ꎬ单个企

业最高 ５０００ 万元ꎮ 其中: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每辆 ２０００ 元ꎻ重型

商用车每辆 ５０００ 元ꎮ 支持扩大新能源汽车产量ꎬ继续实施新能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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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增产激励ꎬ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ꎮ (责任单位:经济和信息

化厅、财政厅)

(十八)实施商贸企业经营增长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 日至

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经营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％ 以上、且

２０２４ 年经营规模 １００ 亿元以上的批发企业ꎬ省级财政给予 ２００ 万

元激励ꎻ经营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％ 以上、且 ２０２４ 年经营规模

１０ 亿元以上的商贸零售企业ꎬ省级财政给予 １００ 万元激励ꎻ经营规

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％ 以上ꎬ且 ２０２４ 年经营规模 １ 亿元、１０ 亿元、

１００ 亿元以上的餐饮企业ꎬ省级财政分别给予 ５０ 万元、１００ 万元、

２００ 万元激励ꎻ通过互联网实现经营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％ 、５％

以上ꎬ且 ２０２４ 年经营规模分别超过 ３００ 亿元、５００ 亿元的电商企

业ꎬ省级财政分别给予 ５００ 万元、１０００ 万元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

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ꎬ“个达限”的商贸个体工商户ꎬ省级

财政按每户 ６０００ 元给予激励ꎮ (责任单位:商务厅、财政厅)

(十九)实施大企业大集团定向采购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

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ꎬ符合条件的工业领域大企业大集团采

购中小企业产品及服务累计支付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的ꎬ省级财政按照

实际支付采购金额的 １％ 给予奖补ꎬ单个企业最高 ２００ 万元ꎮ (责

任单位:经济和信息化厅、财政厅)

四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

(二十)实施生猪牛羊出栏激励ꎮ 对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５

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ꎬ超额完成生猪、牛、羊出栏目标任务的市(州)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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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财政分别按照超额部分 ５０ 元 / 头、２００ 元 / 头、３０ 元 / 只的标准

给予激励ꎬ用于支持生猪牛羊产业发展ꎮ (责任单位:农业农村厅、

财政厅)

(二十一)实施传统服务业企业转型激励ꎮ 鼓励商圈、商业综

合体、连锁企业、商业街区、商品交易市场等转型升级ꎬ对 ２０２５ 年 ４

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采取自营、联营方式统一核算并首

次达到规模的运营企业ꎬ省级财政按照销售额(营业收入)分档给

予激励ꎮ 其中:１ 亿元—３ 亿元给予 １００ 万元激励ꎬ３ 亿元—５ 亿元

给予 ２００ 万元激励ꎬ５ 亿元以上给予 ４００ 万元激励ꎮ (责任单位:商

务厅、财政厅)

以上措施与现行其他政策不一致的ꎬ以本措施为准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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